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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延遲寄發二零一九年年報之額外資料

茲提述賽伯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有關
延遲寄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之該等公佈以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除另有界定外，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誠如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預期將於二
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年報。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然而，由於需要額外
時間落實載入年報之若干資料及大量印刷，故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延遲寄發
年報。其後，在本公司獲授豁免之情況下，年報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寄發。

就向股東分發年報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召開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而言，本公司已考慮及確保有關延遲寄發及股東週年大會安排
符合開曼群島當地規則及法規，並亦符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條文。

由於中國北京實行交通管制、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強制隔離及檢疫程序以抗擊
COVID-19的爆發，本公司位於北京的營運附屬公司的審核程序未能於既定審核
時間內完成，對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整體審
核程序產生了不利影響。本公司僅可於董事會會議前不久落實二零一九年全年業
績。儘管本公司已召開董事會會議批准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刊發二零一九年
全年業績，但僅於批准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刊發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後，方
可安排編印及向股東派發二零一九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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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敏先生、陳化北博士、呂永超先生及葉芯瑜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唐耀安先生、李奕生先生及曹克先生。


